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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90099筑筑巢巢专专案案  

九九二二一一灾灾区区家家屋屋造造方方案案补补助助款款拨拨款款作作业业准准则则  
 

90年2月20日订定 

91年6月6日修订 

一、适用对象  

 

凡符合「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以下简称本方案）」第一类与第二类补助标准之受补助户，

非由本会所遴选之服务团队直接协助完成家屋重建者，其补助款之拨付悉依本作业准则办理。 

 

二、补助款之额度与扣抵 

 

凡符合本方案补助标准之受补助户，其补助款之核定标准如下： 

 

1.符合「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第一类补助标准，且家户人口数在三人（含）以上者，

每户最高补助新台币五十万元，家户人口数在二人（含）以下者，每户补助新台币四十万元。 

2.符合「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第二类补助标准，且家户人口数在三人（含）以上者，

每户最高补助新台币二十五万元，家户人口数在二人（含）以下者，每户补助新台币二十万元。 

 

受补助户依前项标准核定之补助款，若有下列情形者，其应领补助款额度应依下列规定计算： 

 

1.受补助户于取得本会补助款前，已领取本会拨付县（市）政府「特殊性及急迫性专款」项下之低收入

户修缮补助款者，其应领补助款额度应先扣除该修缮补助款。 

2.受补助户已由其它民间团体协助完成家屋重建者，其自备重建费用低于应领补助款者，依自备重建费

用计算应领补助款，若自备重建费用高于应领补助款者，依前项标准核定应领补助款。 

 

三、补助资格之移转 

 

本方案受补助户（申请人）若拟将补助款移转供其亲属重建或重购家屋时，得依「配偶」、「直系血亲卑

亲属」、「父母」、「兄弟姊妹」之顺序移转。若受补助对象拟将补助款移转给较后顺位者，或同一顺位有多人

时，受补助对象必须自行协调，并签订切结书。 

 

经受补助户移转之亲属，即视为本方案之受补助户。适用下列各条文。 

 

四、优惠贷款之清偿与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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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补助户已经或拟申贷「中央银行九二一震灾灾民家园重建项目优惠贷款」者，应依下列规定办理，否

则本会将主动追回补助款： 

 

1.受补助户于取得本会补助款前，已申贷「中央银行九二一震灾灾民家园重建项目优惠贷款」者，受补

助户应于取得本会补助款后，优先用来清偿重建贷款。 

2.受补助户以本方案补助款重建或重购之建物申贷「中央银行九二一震灾灾民家园重建项目优惠贷款」

时，应先扣除本方案补助款额度。 

 

五、补助款之请领与拨款 

 

凡适用本作业准则之受补助户，可于下列时间检附必备之文件，提出领取补助款之申请，经本会人员审

查文件齐备，且现勘属实后，即由本会拨付补助款： 

 

1.于完成家屋重建后请领补助款者，应检具下列文件： 

（1）补助款请领单。 

（2）受补助户同意书。 

（3）受补助户领据。 

（4）毁损自有住宅所有权证明。 

（5）建筑执照复印件或向当地主管建筑机关报备之核准函复印件。 

（6）建筑物所有权状复印件。 

（7）重建之房屋照片二张。 

2.于完成家屋重购后请领补助款者，应检具下列文件： 

（1）补助款请领单。 

（2）受补助户同意书。 

（3）受补助户领据。 

（4）毁损自有住宅所有权证明。 

（5）购屋合约书复印件。 

（6）建筑物所有权状复印件。 

（7）重购之房屋照片二张。 

3.于重建家屋时请领补助款者，应于完成地面层后检具下列文件： 

（1）补助款请领单。 

（2）受补助户同意书。 

（3）受补助户领据。 

（4）毁损自有住宅所有权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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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筑执照复印件或向当地主管建筑机关报备之核准函复印件。 

（6）工程合约书复印件。 

（7）地面层已完成照片二张。 

4.已完成家屋重建却未能取得建筑执照及使用权状者，应检具下列文件： 

（1）补助款请领单。 

（2）受补助户同意书。 

（3）受补助户领据。 

（4）毁损自有住宅所有权证明。 

（5）该建物座落之土地所有权状或土地使用权之证明（如土地租赁契约等）。 

（6）重建之房屋照片二张。 

（7）切结书及村里长证明。 

 

本条所称之「自有住宅」系以具有客厅、卧室、饭厅及连栋之厨厕、浴室之建筑物为限，且应有下列文

件之一作为证明： 

 

1.房屋所有权状。 

2.房屋税收据或房屋税籍证明。 

3.土地所有权状或土地使用权之证明（如土地租赁契约等），并检附设籍于该土地上建物之户籍誊本作为

左证或检具门牌编订证明或水电费缴费单据（适用于祭祀公业土地、公有财产土地、原住民保留地、

祖厝、土角厝等情形）。 

 

六、附则 

 

本作业准则报经本会董事会核备后施行，修改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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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 

补助款请领单 
 

请先确定您的「请款时机」，然后依「应备齐文件」准备文件。例如，您已经完成家屋重购，

则请您在「请款时机」中，「已完成家屋重购」前的□打　，然后准备「应备齐文件」所规

定的文件，包括「补助款请领单」、「受补助户领据」、「受补助户同意书」、「毁损自有住宅

所有权证明」、、「购屋合约书复印件」、「建筑物所有权状复印件」与「重购之房屋照片二

张」，若文件已备妥，则请在各该文件前的□打　 

 

请款时机 应备齐文件 

□已完成家屋重建 

□补助款请领单 

□受补助户同意书 

□受补助户领据 

□毁损自有住宅所有权证明 

□建筑执照复印件或向当地主管建筑机关报备之核准函复印件 

□建筑物所有权状复印件 

□重建之房屋照片二张 

□已完成家屋重购 

□补助款请领单 

□受补助户同意书 

□受补助户领据 

□毁损自有住宅所有权证明 

□购屋合约书复印件 

□建筑物所有权状复印件 

□重购之房屋照片二张 

□家屋重建进行中 

□补助款请领单 

□受补助户同意书 

□受补助户领据 

□毁损自有住宅所有权证明 

□建筑执照复印件或向当地主管建筑机关报备之核准函复印件 

□工程合约书 

□地面层已完成照片二张 

 

当您的资料都已备齐，请把这张「补助款请领单」放在最上面，然后把「应备齐文件」所

规定的文件依序排好，装入信封，寄到「南投县540中兴新村仁义路128号（财团法人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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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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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 

受补助户领据 

领款人 
 

 

补助事由 
接受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筑巢项目－九二一家

屋再造方案」之补助。 

补助金额 

新台币：   拾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已由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直接给付给协助领款

人之专业服务团队与承造者。 

 

领款人签章： 

 

地址 

 

 

 

身分证 

字号 

 

电话 
 

 

 

中     华     民     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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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 

受补助户同意书 
 

本人          同意成为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筑巢项目－九二一

家屋再造方案」之受补助对象，接受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所遴选之

专业服务团队协助家屋重建事宜，并同意下列事项： 

一、无条件提供服务团队为办理营建证照所需之相关文件。 

二、未接受其它民间团体或个人之补助或捐赠于其它土地上完成房屋兴建。 

三、本方案补助款所兴建之建物向银行申请「中央银行九二一震灾灾民家园重

建项目优惠贷款」时，应先扣除本方案补助款额度，否则同意财团法人九

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追回补助款。 

四、接受专业服务团队之辅导与建筑师、承造者签订建筑规划设计监造合约、

工程合约。 

五、本项补助方案所需规费、服务费用、建筑设计监造费用与营造费用，概由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直接核拨给专业服务团、建筑师与承造

者。 

六、于工程结束验收完毕后，就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所支付之补助

款总额，签填领具以便核销。 

此致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同意人：                      （签章） 

身分证字号： 

地址： 

 

 

 

 



  
 

 8

中 华 民 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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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 

受补助户同意书 
 

本人          同意依「九二一灾区家屋造方案补助款拨款作业准则」之规定

切结下列事项： 

一、本人于取得  贵会补助款前，并未领取  贵会拨付县（市）政府「特殊性

及急迫性专款」项下之低收入户修缮补助款。 

二、若有前条之情形，则本人应于取得  贵会补助款时，扣除该项修缮补助款。 

三、本人于取得  贵会补助款前，并未由其它民间团体协助家屋重建。 

四、若有前条之情形，则本人应详实告知  贵会有关该民间团体协助之情形，

并依「九二一灾区家屋造方案补助款拨款作业准则」之规定计算补助款。 

五、本人于取得本会补助款前，并未申贷「中央银行九二一震灾灾民家园重建

项目优惠贷款」。 

六、若有前条之情形，则本人应于取得  贵会补助款后，优先用来清偿重建贷

款。 

七、本人以  贵会补助款所重建或重购之建物申贷「中央银行九二一震灾灾民

家园重建项目优惠贷款」时，应先扣除  贵会之补助款额度。 

此致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同意人：                      （签章） 

身分证字号： 

地址： 

 

 

 

 

中 华 民 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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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灾区家屋造方案 

受补助对象移转补助款切结书 
 

本人                拟将「九二一灾区家屋造方案」补助款移转给           

○○○○○○○（身分证字号：      ∕受补助者关系：       ）承受。承

受人之前一顺位或同一顺位之其它人并无异议，若有其它争议概由本人自行负

责协调。 

 
此致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立切结书人：               （签章） 

 

 
中     华     民     国       年       月        日 

 

  

  
 


